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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982        证券简称：瑞美股份        主办券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武汉瑞美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原材料、接受服务 4,000,000 1,298,115.85 新增了关联方及与其的

交易预计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提供服务 9,500,000 81,802.83 新增了关联方及与其的

交易预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水电 300,000 60,163.23   

合计 - 13,800,000   - 

 

（二） 基本情况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主要为 2026年我公司与关联方武汉博森形象企划有限

公司以及河北邦得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湖北机场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日常性往

来，包括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采购原材料、水电、接受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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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采购类总额为 430 万元，其中预计与博森公司发生

300万元，30万元水电费，与河北邦得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发生 100 万元； 

预计发生销售、提供服务类业务往来约 950 万元，其中预计与博森公司发生 300

万，与湖北机场集团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 650万元。 

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武汉博森形象企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630,000.00 元，住所：武汉市东西 

湖区将军路街将军五路 11 号(12) ，法定代表人：董文凯，主营业务：户内、外招牌

及 标识设计、生产制作、安装(不含广告制作)。  

关联关系: 武汉博森形象企划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方永

忠先生控制 的企业湖北瑞美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河北邦得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0 元，住所：河北省沧州市

孟村回族自治县希望新区迎宾路代林段西；法定代表人：台长江，主营业务：承办展台 

服务；展台、展柜制作、安装；广告制作；室内外装潢 设计；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实控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北京瑞智邦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湖北机场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2023 年 12月成立，注册资本 5000000元，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天河街学府二路 120 栋 108号，法定代表人：欧雪珍，主营

业务：一般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酒店管理,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

咨询服务,包装服务,办公服务,图文设计制作,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商

务代理代办服务,航空商务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等。 

关联关系：子公司武汉瑞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

议案》，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关联董事方永忠先生、李舜先生、方

思源先生回避表决。因本事项下的出席董事会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依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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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会进行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根据市场定价为原则，双方协商定价。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主要为 2026年我公司与关联方武汉博森形象企划有限

公司以及河北邦得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湖北机场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日常性往

来，包括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采购原材料、水电、接受服务等，具体以实际发生的订

单及协议为准。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促进

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六、 备查文件 

（一）《武汉瑞美展览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武汉瑞美展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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